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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十字河下游区域是枣庄市和微山县重要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和国家重要的交通设施

以及重要的工矿企事业单位所在地。为了提高十字河流域的防洪能力，缓解枣庄市水

资源紧缺的状况，保障流域内铁路、公路、工矿企业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以及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实现流域内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十字河上游兴建

具有综合功能的庄里水库工程是十分必要的。 

山东省庄里水库位于枣庄市滕州市和山亭区境内，坝址位于滕州市羊庄镇西江和

前台村。水库范围东经 117°21′—117°26′，北纬 34°58′—35°02′。 

庄里水库工程为工业供水、防洪、农业灌溉、水力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2）型水

库，水库工程等别为二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2 级，次要建筑物为 3级。主要建筑物

设计洪水标准为 100年一遇。水库设计总库容 1.33 亿 m3，多年平均供水量 3868.12 万

m3。水库正常蓄水位 114.56m，死水位 101.32m。 

主体工程坝轴线总长约 3124m，同步建设发电站、管理中心、上坝及管理道路。

移民及专项设施工程包括 12 处移民安置点、4 处抬田造地工程及改建店韩路 4.75km。 

工程总投资为 306896 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60110 万元。项目建设工期 41 个

月，2015 年 11 月开工， 2019 年 3 月主体工程完工。2011 年 8 月 4 日水利部以（水保

[2011]406 号）批复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2015 年 11 月 2 日水利部以（水规计

[2015]421 号）批复该项目初步设计。 

工程建设实际征占地面积 1073.76hm2，其中永久占地 967.42hm2，临时占地

106.34hm2。工程建设期总挖方 942.18 万 m3，填方 942.18 万 m3，无弃方、借方。 

项目区地貌类型属鲁中南低山丘陵。气候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

温 14.8℃，多年平均降雨量 818.2mm，多年平均风速 2.2m/s。土壤类型主要为褐土。

植被类型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林草覆盖率约为 26.2%。 

项目区所在枣庄市山亭区属于沂蒙山泰山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滕州市属

于尼山南麓省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属于北方土石山区（北方山地丘陵区）——泰

沂及胶东山地丘陵区——鲁中南低山丘陵土壤保持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

（km2·a）。 



2017 年 1 月，建设单位委托枣庄市水利勘测设计院开展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以期掌握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和防治效果，及时提出水土保持方案落实的有

关意见和建议，为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提供技术依据。  

接受委托后，我单位立即成立监测组，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对工程扰

动土地情况、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流失状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及防治效

果等进行摸底调查，编制完成了《山东省庄里水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随后按

照监测实施方案中的实施计划以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

程(试行) >》（办水保〔2015〕139 号）的要求，对主体工程建设进度、工程建设扰动土

地面积、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进度、水土流失因子、土壤流失量、水土流失危害事件、水

土流失防治效果，以及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水土保持管理等方面进行动态监测，共设置

监测点位 4 处，共完成监测季报 18 期，监理年度报告 4 期。 

现场监测工作结束后，我公司对监测期间获得的数据进行整编，按照《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要求，

着重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的六项防治指标、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

评价，形成了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为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提供依据。 

监测总结报告主要结论为：工程在建设期中按要求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均已达到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水土保持措施效益已正常发挥，项目区的水土

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基本形成，水土流失基本得到控制，水土流失防治的综合效益正逐步

发挥，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全部实现，满足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要求。 

在现场监测、资料收集等过程中，得到了枣庄市城乡水务局、枣庄市庄里水库管理

服务中心、山亭区山城街道办、滕州市羊庄镇、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以及各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积极协助和大力支持，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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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基本情况 

（1）地理位置 

庄里水库位于枣庄市滕州市和山亭区境内，坝址位于滕州市羊庄镇西江和前台

村。水库范围东经 117°21′—117°26′，北纬 34°58′—35°02′。 

大坝坝址位于十字河北支和中支汇口下游 1.4km 处，坝轴线东起自前台村南大灰

山北坡，整体走向为 NW25°左右，向西北经西江村和海子村中间穿过，终点在洪山口

村东南山坡。 

 

图 1.1-1   项目地理位置 

（2）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项目。 

（3）工程规模： 

庄里水库工程为工业供水、防洪、农业灌溉、水力发电等综合利用的大（2）型水

库。水库设计总库容 1.33 亿 m3，调洪库容 0.46 亿 m3，防洪库容 0.15 亿 m3，兴利库

容 0.8 亿 m3，死库容 0.07 亿 m3，多年平均供水量 3868.12 万 m3。水库校核洪水位

118.87m，设计洪水位 116.72m，正常蓄水位 114.56m，防洪高水位 116.13m，汛期限

制水位 114.56m，死水位 101.3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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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为大（2）型水库，水库工程等别为二等，主要建筑物级别为 2 级，次要建筑

物为 3级。主要建筑物设计洪水标准为 100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为 2000 年一遇；泄

洪消能防冲建筑物洪水标准为 50年一遇；电站厂房设计洪水标准为 50年一遇，校核

洪水标准为 200年一遇。 

（4）项目组成： 

工程主要由大坝及管理设施、移民安置工程、复建道路工程、抬田工程等 4 部分

组成。 

①大坝及管理设施 

庄里水库主体工程包括混凝土重力式溢流及连接坝段、壤土均质坝段、南放水

洞、北放水洞、水电站和管理区等。坝轴线总长约 3124m，混凝土泄洪坝段最大坝高

43.90m，壤土均质坝最大坝高 32.44m；坝顶高程为 119.90m。 

管理中心主体建筑物 1 栋，建筑面积 1366.76m2。其他建筑 2 栋。坝前管理路及上

坝道路 3.37km，含生产桥 1 座，尾水桥 1 座。 

②移民安置工程 

移民安置工程主要为 12 处新建移民安置社区（点），其中滕州 2 处，山亭区 10

处，总计 4282 套，建筑面积 55.66 万 m2；新建生产路约 1.2km，生产桥 2 座。 

③道路复建工程 

省道店韩路改建工程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时速 80km/h，全长

约 4.75km，新建东江特大桥长 1236m。 

④抬田防护工程 

新建 4 个抬田防护区，总面积 104.04hm2，抬田防护区抬田高程为 115.06m。 

（4）投资：初设批复工程总投资为 306896 万元，其中工程部分投资 60110 万

元，建设征地移民补偿投资 241085 万元，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1525 万元，水土保持工

程投资 1261 万元，水文工程投资 426 万元，建设期融资利息 2489 万元。 

（5）建设工期：项目建设工期 41 个月，2015 年 11 月开工， 2019 年 3 月主体工

程完工，2019 年 8 月开始蓄水。 

（6）项目占地：自然资源部批复永久占地 967.4167 hm2，其中庄里水库建设用地

880.0928hm2，改路用地 13.6858 hm2，拆迁安置用地 73.6378 hm2。 

本工程占地面积 1073.76hm2，其中永久占地 967.42hm2，临时占地 106.34hm2。 

（7）土石方量：工程总挖方 942.18 万 m3，总填方 942.18 万 m3，无弃方、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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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项目组成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占地面积

（hm2） 

永久占地

（hm2） 

临时占地

（hm2） 

总挖方 

（万 m3） 

总填方 

（万 m3） 
主要建设内容 备注 

水库淹没区 827.92 827.92   815.82      
施工期取料场全部

位于淹没区内 

大坝及建筑物区 51.17 51.17   91.79  422.26  大坝、溢洪道、连接路   

管理机构区 2.00 1.00 1.00   5.01 管理中心、附属建筑及绿化   

复建道路区 13.69 13.69   15.1 83.33 改建店韩路道路段 
东江特大桥占地在

淹没区 

移民安置区 73.64 73.64   5.37  10.10  12 处安置点及配套   

抬田防护区 104.04   104.04 14.10  421.48  4 处抬田工程   

施工生产生活区 1.30   1.30     库外 2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 
库内生产生活区全

部淹没 

总计 1073.76 967.42 106.34 942.18  9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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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自然环境概况 

（1）气象 

庄里水库所处流域属暖温带东亚季风区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多风干燥，

夏季湿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雨雪。根据庄里水库所处流域 1961～2012

年实测降雨资料分析，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 818.2mm，其中汛期 6～9 月多年平均降水

量 600.0mm，占年降水量的 73.3％。流域内多年平均气温 14.8℃，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69.8%，无霜期约 200 天左右，多年平均水面蒸发深 987.5mm 左右。平均日照时间为

6.5 小时，区域最大冻土深度 30cm。  

流域春季多东风和东南风，夏季多南风和东南风，秋季多西方和西南风，冬季多

北风和西北风。庄里水库位于山东省南四湖湖东地区十字河流域，根据枣庄市气象站

统计资料，多年平均年最大风速为 2.2m/s。 

（2）水文：新建庄里水库位于十字河中游，坝址以上控制流域面积 319.77km2，

河道平均坡度 0.0042，流域内多年平均降雨量 821.3mm，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

996.6mm，坝址断面多年评价输沙量 19.8 万 t，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 9252 万 m3。 

（3）土壤：枣庄地处鲁中南中低山丘陵区，土壤类型多样化，主要分为五大类：

褐土、棕壤土、潮土、砂礓黑土和水稻土。项目区土壤以褐土为主，土层较厚。 

（4）植被：区域植被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项目区以低山丘陵为主，人类活动频

繁，耕垦历史悠久，工程区域植被有 129 科 478 属 885 种(含变种、变型)，其中乔木基

本以栽培种为主，山地林下及沟渠边有少量野生灌木，野生植物主要是草本。项目区

林草覆盖率约 26.2%。 

（5）水土流失：按全国水土流失类型区的划分，项目区属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北方

土石山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200t/km2·a，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约 100~500t/km2·a，属

微度、轻度侵蚀。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

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山亭区属于沂蒙山台上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根据《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发布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和重点治理区的通知》（鲁水保字〔2016〕1 号），滕州市属于尼山南麓省级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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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里水库涉及的小流域主要是山亭区的养子峪小流域、驳山头小流域和雪山小流

域，滕州市的庄里小流域、羊山小流域。在枣庄市水土保持规划中的属于东北低山丘

陵水源涵养蓄水保水区——雪山片区。 

 

图 1.1-1   项目区原地貌 

1.2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1.2.1  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管理 

（1）管理概况 

开工前，建设单位枣庄市庄里水库建设管理处委托了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进行

了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及后续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施工期，建设单位以批复的《水保方案》为基础，并根据项目区的实际情况，在

施工过程中，严把工程质量和技术关，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建设单位成立了由

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各参建单位组成的建设管理小组，委托枣庄市水利勘测设

计院承担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枣庄市鸿禹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承担水土保持监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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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委派工程部专职人员全面负责水土保持方案及后续工程设计中关于水土保持

工作内容和要求的落实工作，并自觉接受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山东省水利厅及各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落实监督检查意见。 

移民及专项设施改建工程的实施单位滕州市羊庄镇、山亭区山城街道、枣庄市交

通运输局也积极配合本项目水土保持工作，自觉接受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配合水土保持监测、监理，落实各项水土保持要求。 

主体工程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主持邀请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质检

单位等对已完成的工程的数量、质量等进行了较为完善和全面的自查初验，自查初验

完成后建设单位严格落实了后期的养护管理制度，并派驻专人实施后期的养护管理。 

（2）相关单位 

建设单位：枣庄市庄里水库管理服务中心（原枣庄市庄里水库建设管理处） 

设计单位：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中交路桥技术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有限

公司、山东水总有限公司、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成达水务

建设有限公司、枣庄市水利开发总公司、临沂锦华建设有限公司、滕州市水利建筑安

装公司、枣庄榴花园林艺术有限公司、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滕州市安泰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江西中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等。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枣庄市鸿禹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枣庄市水利勘测设计院 

1.2.2  三同时落实情况 

（1）同时设计 

项目于 2010 年 9 月开始主体可研报告编制工作，同步进行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

作，并于 2011 年 8 月获得方案批复；2015 年 5 月，同步完成初步设计的水土保持设

计工作，并于 2015 年获得批复。主体工程于 2015 年 11 月奠基，2016 年 1 月正式开

工，2016 年 6 月完成水土保持专项施工图。 

移民安置、店韩路复建、抬田防护等工程都在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中考虑了水

土保持专门内容。 

（2）同时施工 

工程开工后，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水土保持设计要求开展各项水土保持工作，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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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剥离、防尘网覆盖等措施。建设单位专门就主体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进行招标，主体

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于 2019 年 6 月开工，2019 年 10 月竣工。 

移民安置、店韩路复建、抬田防护等工程的水土保持措施与工程建设同步实施。 

（3）同时验收 

2019 年 3 月庄里水库主体工程基本完成，7 月 30-31 日顺利通过省水利厅组织的下

闸蓄水阶段验收。2020 年 7 月 26 日，枣庄市庄里水库管理服务中心组织设计、监理、

检测、审计、施工等参建单位进行了合同工程验收。2020 年 9 月，委托枣庄市水利勘测

设计院开展水土保持专项验收。 

1.2.3  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情况 

2010 年 9 月，建设单位委托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编制完成《山东省庄里水库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并于 2011 年 8 月 4 日获得水利部批复（水保

[2011]406 号）。 

2015 年 10 月，建设单位委托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编制完成《山东省庄里水库

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水土保持设计）》，并于 2015 年 11 月 2 日获得批复（水规计

[2015]421 号）。 

2016 年 5 月，根据初步设计批复意见，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编制完成《山东省

庄里水库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图设计报告》（涵盖大坝及尾水渠公路桥）。 

1.2.4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1）2016 年 10 月 31 日，水利部淮河委员会督查庄里水库水土保持工作。淮河

委员会水保处处长王金平带队督查庄里水库水土保持工作。2016 年 12 月 9 日，水利部

淮河委员会以淮委水土保函[2016]184 号文下达监督检查意见函，2017 年 4 月 28 日，

枣庄市庄里水库建设管理处提交了整改报告。 

主要问题：落实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及时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加强设计、施工

环节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加强施工管理，做好表土防护工作，做好临时防护措

施，作好土石方平衡，控制扰动范围；做好水土保持监理工作；落实各料场工作；完

善档案工作。 

整改内容：委托枣庄水利勘测设计院开展监测工作；已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已

落实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主体责任，深化了水保设计、落实了表土剥离与保护；委托

枣庄市鸿禹水利监理中心开展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已督促工程涉及的相关单位做好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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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集中安置区水土保持落实工作；工程建设过程中各参建施工单位采购的土、石、砂

等建筑材料，已督促选择符合规定的料场，明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加强工程建设期

间水土保持档案资料建档工作。 

（2）2018 年 7 月 30 日，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顾洪带领检查组一行，

到庄里水库开展水土保持监督检查。2018 年 8 月 13 日，水利部淮河委员会以淮委水土

保函[2016]187 号文下达监督检查意见函，2018 年 12 月 18 日，枣庄市庄里水库建设管

理处提交了整改报告。 

主要问题：落实并复核取弃土情况；做好临时防护措施；做好临时防护措施；按

时提交监测季报；完善水土保持监理工作；加强植被恢复与各类措施管护；适时开展

验收工作并按规定提交各类材料。 

整改内容：已落实工程建设取弃土及土石方平衡情况，完善了档案资料；提交监

测季报等内容；进一步规范了监理工作；及时开展了植物措施并加强水土保持措施管

护；委托枣庄市水利勘测设计院开展验收工作。 

1.2.5  主体工程设计及施工过程中变更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时设计深度为可研阶段，随着设计深度的变化，

与方案相比，主体工程变化情况如下： 

在后续设计过程中，优化了大坝溢洪道位置和布局，优化了管理机构位置；完善

了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迁建内容；优化了抬田工程的选址。 

在实际施工工程中，优化了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堆土、取土等临时设施的布

设；新增了移民安置点配套设施和乡村连接道路。 

本项目未有较大的水土保持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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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山东省庄里水库工程是否涉及变更情况对比表 

涉及办水保[2016]65 号文变更条件 批复的水保方案 实际实施 是否变更的情况说 结论 

项目地 

点、规模 

发生重大 

变化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或者重点治理区 

国家级重点治理区（山

亭）、省级重点治理区

（滕州） 

国家级重点治理区（山

亭）、省级重点治理区（滕

州） 

未涉及 无变更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30%以

上 
628.10hm

2
 618.90hm

2
 

面积减少 9.2 hm
2
，

减少比例 1.5% 

未构成重

大变更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30%以上 1689万 m
3
 1884.36万 m

3
 

挖填方总量增加

195.36万 m
3
，增加

比例 11.6% 

未构成重

大变更 

线性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

移超过300 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

分线路长度的20%以上 

  
线路无横向位移，未

涉及变更 
无变更 

施工道路或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以上 
施工便道 10.5km 新建施工便道 12.5km 

长度增加 2.0km，增

加比例 19% 

未构成重

大变更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累计长

度20km 以上 
东江大桥 800m 东江特大桥 1236m 桥梁长度增加 436m 

未构成重

大变更 

水土保 

持措施 

发生变 

更的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 表土剥离 116.37万 m
3
 表土剥离 95.3万 m

3
 

表土量减少 21.07万

m
3
，减少 18.1% 

未构成重

大变更 

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30%以上 
主体设计绿化面积

34.99hm
2
 

实施绿化面积 58.29hm
2
 

面积增加 24.6 hm
2
，

增加比例 70.3% 

未构成重

大变更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

生变化 
 

防治措施体系未发生重大变

化，水土流失功能未降低  
 

未构成重

大变更 

新设弃 

渣场 

方案外新增弃渣场 

项目不产生永久弃土，弃渣，本项目不涉及弃渣场 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20%以

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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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委托时间 

2017 年 1 月，枣庄市庄里水库建设管理处委托枣庄市水利勘测设计院开展水土保

持监测工作。 

建设单位委托监测工作时，工程已开工建设，监测单位利用遥感影像资料、施工

资料对 2017 年之前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补充监测。 

1.3.2 监测实施方案编制 

接受委托后，我单位根据水土保持方案及设计资料，结合项目实际进展情况，编

制完成了《山东省庄里水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并组织建设单位进行了讨

论。向淮河水利委员会及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了该实施方案。 

1.3.3 监测项目部组成及监测人员 

按受任务后，我院立即成立了山东省庄里水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项目组，开展各

项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根据监测合同及工程实际，我单位监测项目组共设负责人 1 

名，监测总工程师 1 名，监测工程师 4 名，监测验 2 名，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监测工作

内容，统一布置监测任务。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主要成员情况详见表 1.2-1。 

表 1.3-1  水土保持监测人员安排和组织分工 

序号 姓名 职称或职务 职务 监测工作分工 

1 管明坤 高工 副院长 报告审查，技术指导 

2 邢涛 高工 
主任/总监测工程

师 
项目总负责人 

3 刘坤 工程师 监测工程师 

编写报告，整理分析数据，现场监测

工作等 

4 万玲玲 工程师 监测工程师 

5 冯君元 工程师 监测工程师 

6 闫丽娟 工程师 监测工程师 

7 李荣虎 工程师 监测员 

水土保持现场监测工作 
8 师华珅 工程师 监测员 

1.3.4 监测点布设 

根据工程实际，水土保持监测方法采取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测、实地量测和资料

分析相结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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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监测覆盖整个项目区，共购买 15 期遥感卫片；无人机巡测和实地量测主要

针对坝区防治区（大坝及建筑物工程）、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养子峪安置

点、店韩路）、抬田防护工程。 

各监测分区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布置情况如表 1.3-2，表 1.3-3。 

表 1.3-2  水土保持固定监测点位布设 

一级区 二级区 点位位置 监测方法 主要监测内容 

坝区防治区 
大坝及建筑物防

治分区 

大坝下游边坡

1+100 处 

测钎法、无人机巡

查 

水土流失情况，

水土保持措施实

施情况 

移民安置及

专项设施改

建区 

移民安置区 养子峪安置点 
无人机巡查、实地

量测 

复建道路区 
改建店韩路终点边

坡 

无人机巡查、实地

量测 

垫地及造地防治区 善崮抬田区 
无人机巡查、实地

量测 

 表 1.3-3   水土保持调查监测点 

一级区 二级区 点位位置 监测方法 主要监测内容 

坝区防治区 

大坝及建筑物区 溢洪闸主体建筑物 实地调查、巡查 地表扰动情况，

水土保持措施实

施情况 

大坝管理范围区 坝前绿化带 实地调查、巡查 

管理机构区 管理中心 实地调查、巡查 

施工临时设

施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施工办公生活设施 实地调查、巡查 

施工道路区 

淹没区内部 实地调查、巡查 取料场区 

临时堆土区 

移民安置及

专项设施改

建区 

移民安置区 养子峪安置点 实地调查、巡查 

复建道路区 东江大桥 实地调查、巡查 

专项设施改建区 善崮河崖生产路 实地调查、巡查 

抬田防护工

程区 

防护工程区 
善崮抬田 

实地调查、巡查 

造地工程区 实地调查、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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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监测点位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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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   固定监测点位布置图 

 

 

 

 

 

 

 

 

                       



1 项目建设期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5 

1.3.5 监测设施设备 

水土保持监测采用定位观测、调查、巡查和查阅资料为主的方法进行监测。 

表 1.3-4   主要监测设备 

类型 名称 单位 数量 

水土保持巡查设备 

无人机 架 2 

监测车 辆 2 

数码相机 台 4 

土壤侵蚀量测设备 

测钎 根 30 

标志绳 m 50 

卷尺 个 2 

测量设备 

测距仪 个 2 

坡度仪 个 2 

罗盘 个 2 

手持 GPS 个 2 

测高仪 个 2 

卷尺 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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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监测技术方法 

本项目监测主要以调查监测为主，测钎法、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内业资料分

析为辅，主要对扰动土地情况、取土弃土情况、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措施进行监

测。 

 

 

坝坡测钎监测 

 

 

 

   

 

 

 

 

 

无人机调查监测 

 

 

 

 

 

 

 

 

 

 

现场调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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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影像监测 

   

 

 

无人机正射影像监测 

图 1.3-3   监测过程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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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2.1 原地貌土地利用 

（1）监测内容 

主要监测项目建设区内的原地貌占地类型和面积。  

（2）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主要包括现场踏勘、遥感资料分析及查阅征地资料等调查等监测方法。

水库淹没区及坝址范围原地貌土地利用情况见表 2.1-1。 

表 2.1-1   水库淹没区及坝址原地貌土地利用状况 

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 

农地 541.85 

园地 18.75 

城镇建设及道路用地 110.04 

林地 53.18 

草地 5.63 

其他土地 0.82 

水域 149.82 

小计 880.09 

 

图 2.1-1   水库淹没区土地利用现状（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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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扰动土地情况及防治责任范围 

（1）监测内容 

扰动地表面积是指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扰动地表行为造成破坏或占用的面积。 

防治责任范围动态监测主要是在工程施工期开展监测工作，主要包括项目建设区

和直接影响区。项目建设区主要是对永久性占地、临时性占地及扰动地表面积的变化

情况进行监测。直接影响区主要监测期面积动态变化情况和扰动情况。 

（2）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主要包括调查监测、遥感监测法。即首先调查、收集《水保方案》、建

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的现场资料，作为参考资料。然后无人机现场巡查，

遥感卫片购汇，最后经过分析计算得出扰动土地情况。 

现场巡查监测共计 10 次，购买遥感卫片共计 21 期。 

2.3 取、弃土（料、石）情况 

（1）监测内容 

应对生产建设活动中所有的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和临时堆放场

进行监测。监测内容包括取土（石、料）场、弃土（石、渣）场及临时堆放场的数

量、位置、方量、表土剥离、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等。 

（2）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主要包括调查监测、地面量测及巡查等，即首先调查、收集《水保方

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的现场资料，作为参考资料，调查是否存在

还未回填或回覆的土石方及弃方和开挖弃土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4 水土保持措施情况 

（1）监测内容 

1、对水土保持措施的类型、防治措施的数量、防治措施质量、防治措施实施时

间、实施位置、措施尺寸及断面结构、数量等进行监测。 

2、对工程建设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的稳定性、完好程度及运行情况进行监测；

对植物措施实施后的林草覆盖度、郁闭度、防治效果、运行情况进行监测。 

3、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动态监测是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开展的，监测工

程建设实际情况是否按照《水土保持方案》中的防治要求实施，水土保持管理措施实

施况。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动态监测是针对整个项目区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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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然恢复期还需做好以下三点的监测工作： 

①林草的生长发育情况（树高、乔木胸径、乔灌冠幅）、成活率、保存率、抗性

及植被覆盖率。 

②各种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沙（渣）保土效果监测，包括挖方、填方数量

及面积；控制土壤流失量、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等。 

③防治目标监测，监测各个防治目标的达标情况；监督、管理措施的落实情况。 

（2）监测方法 

监测方法主要包括调查监测、地面量测及巡查等。首先调查、收集《水保方

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的现场资料，作为参考资料。为提高监测数

据的准确性，在每次监测过程中均对上一次的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2.5 水土流失情况 

（1）监测内容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主要监测项目区内土壤侵蚀类型及形式。 

2、水土流失面积监测 

除微度侵蚀外，其他强度的侵蚀面积均统计为水土流失面积，监测项目建设过程

中水土流失面积的动态变化情况。 

3、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监测水土流失是否流入项目区周边沟渠，是否对沟渠产生影响，造成沟渠淤积、

堵塞等严重危害。除上述几类危害外，监测工程建设是否还造成了其他的水土流失危

害。水土流失危害监测是针对整个工程的全部区域开展，侧重对《水保方案》中设计

的直接影响区进行监测，核实有无对周边造成危害和影响。 

4、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 

主要对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区的地形地貌、气象、土壤、植被、水文、社会经济

因子等水土流失因子进行调查。对土壤侵蚀强度、土壤侵蚀模数和土壤侵蚀量等反映

整个土壤侵蚀情况的指标进行跟踪监测。 

5、突发性重大水土流失事件监测 

对于重大水土流失事件应及时建议业主单位进行整改，并上报水土保持监测管理

机构，以便管理机构进行调查和检查，重大水土流失事件还应进行专题研究，向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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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监测管理机构提交专题水土保持监测报告。根据实际建设情况，对工程全部区域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水土流失事件进行监测。 

6、建设单位水土保持工作管理情况 

对水土保持工程施工单位的管理情况（合同管理、施工现场等）；水土保持措施

实施专项资金的管理情况（是否按时拨付进度款）；《水保方案》设计的防治措施落

实及实施情况。 

（2）监测方法 

水土流失状况的监测方法主要有调查监测、定位监测及巡查等。调查监测是指定

期采取全面调查的方式，通过现场实地勘测，采用 GPS 定位仪结合地形图、数码相

机、测距仪、测高仪、标杆和尺子等工具，测定不同分区的的地表扰动类型和不同类

型的面积。填表记录每个扰动类型区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开挖面坡长、坡度、岩土类

型）及水土保持措施（拦挡工程、护坡工程和土地整治工程等）实施情况。 

定位监测主要采用实测法，布置的监测设施（测钎）进行实测，获得填方边坡的

侵蚀模数作为基础，再根据实际的地形地貌、气候特征、地面组成物质、植被覆盖

度、土壤类型及扰动的实地地块坡度、坡长、侵蚀类型等因素，综合分析得出项目各

侵蚀单元的平均侵蚀模数，从而求得全区的土壤流失量。 

巡查主要针对工程的全部区域所采用的监测方法，尤其注意对于直接影响区的影

响情况。巡查的主要内容是水土流失危害和重大水土流失事件动态监测。 

表 2.5-1    监测内容一览表 

监测

时段 

监测 

内容 
监测要素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施工

准备

期 

水土流

失背景

值 

地理位置 行政区划位置、地理坐标 

调查监测 

地形地貌 大地貌类型、微地貌组成、地面坡度组成 

气象 
气候类型区、多年平均降水量、降水变化极值、年均气

温、平均风速、湿度 

水文 主要河流水系、水量 

植被 植被类型区、植被类型、植物种类组成、林草覆盖率 

土壤 
土壤类型及面积、土层厚度、土壤含水率、土壤有机质

含量、土壤抗蚀性 

土地利用 耕地、园地、城镇建设用地等 

水土流失状况 
水土流失类型区、水土流失类型、水土流失面积、水土

流失强度、平均土壤侵蚀模数、容许土壤侵蚀模数 

人为扰动 人为活动扰动地表方式及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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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时段 

监测 

内容 
监测要素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施工

期 

主体工程建设进度 及时掌握主体工程建设进度 

调查监测

定点监测 

水土保持管理 了解掌握施工现场的水土保持管理 

水土流

失状况

监测 

防治责任范围变化 项目建设区面积变化、直接影响区面积变化 

扰动地表情况 扰动地表总面积、损坏水土保持设施数量及面积 

土石方量 土石方开挖量、回填量、弃方量 

水土流失量 水土流失地段、水土流失面积、水土流失强度、流失量 定点观测 

施工

期 

水土流

失危害

监测 

对主体工程的影响 对主体工程安全、稳定、运营产生的负面影响 

调查监测 
对河流水系的影响 对沿线河流特别是水源保护区的负面影响 

水土保

持措施 

实施进度 掌握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 
调查监测 

拦挡效果 调查监测水保措施拦挡效果 

自然

恢复

期 

水土保

持设施

实施情

况监测 

临时防护工程 临时拦挡、排水工程实施数量 

调查监测 工程措施 排水沟实施数量及效果 

植物措施 植物措施类型、造林种草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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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部位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 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项目总占地面积 1082.47hm2，其中永久占地 978.43 hm2，

临时占地 104.04 hm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628.1hm2，项目建设区 626.2hm2，直接影响区 1.90hm2。 

表 3.1-1   水土保持方案阶段征占地面积 

征占地内容 
征占地面积（hm2） 

永久 临时 

水库淹没区 853.88  

大坝及建筑物区 49.48  

管理机构区 1.00  

复建道路区 11.35  

移民安置区 62.72  

抬田防护区  104.04 

小计 978.43 104.04 

表 3.1-2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 23.83  

大坝管理范围 25.65  

管理机构 1.00  

小计 50.48  

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7  

施工道路区 7.86  

取料场区 274.93  

临时堆土区 85.16  

小计 376.12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62.72  

复建道路区 26.66 1.90 

专项设施改建区 6.18  

小计 95.56 1.90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 

防护工程区 5.33  

造地工程区 98.71  

小计 104.04  

合计 626.20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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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初步设计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山东省庄里水库工程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

院，2015.10），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1107.29hm2，其中永久占地 1003.25hm2，临时占地

104.04 hm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762.36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760.46hm2，直接影响区

1.90hm2。 

表 3.1-3   初步设计阶段征占地面积   单位：hm2 

征占地内容 
征占地面积 

永久 临时 

水库淹没区 843.56  

大坝及建筑物区 51.17  

管理机构区 1  

复建道路区 13.31  

移民安置区 94.21  

抬田防护区   104.04 

合计 1003.25 104.04 

表 3.1-4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项目建设区 项目建设区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 53.97  

大坝管理范围 14.72  

管理机构 1.00  

小计 69.69  

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8.17  

施工道路区 7.86  

取料场区 346.17  

临时堆土区 97.93  

小计 460.13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94.21  

复建道路区 26.21 1.90 

专项设施改建区 6.18  

小计 126.60 1.90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 

防护工程区 5.33  

造地工程区 98.71  

小计 104.04  

合计 760.46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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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工程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自然资源部批复永久占地 967.4167 hm2，其中庄里水库建设用地 880.0928hm2，改

路用地 13.6858 hm2，拆迁安置用地 73.6378 hm2。 

监测组在查阅工程征地文件、场地租用协议的基础上，结合现场实地查勘，确定

工程建设实际征占地面积 1073.76hm2，其中永久占地 967.42hm2，临时占地

106.34hm2。 

工程建设期实际扰动地表面积为 618.90hm²。 

表 3.1-5   工程建设征占地面积   单位：hm2 

征占地内容 
征占地面积 

永久 临时 

水库淹没区 827.92   

大坝及建筑物区 51.17   

管理机构区 1.00 1.00 

复建道路区 13.69   

移民安置区 73.64   

抬田防护区   104.04 

库外施工生产生活区   1.30 

合计 967.42 106.34 

表 3.1-6  工程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监测表   单位：hm2 

防治分区 
建设期扰动地表面积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 36.45 

大坝管理范围 14.72 

管理机构 2 

小计 53.17 

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6 

施工道路区 9.12 

取料场区 348.27 

小计 358.95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72.64 

复建道路区 29.1 

专项设施改建区 1 

小计 102.74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 

防护工程区 98.71 

造地工程区 5.33 

小计 104.04 

合计 6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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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征占地面积变化情况 

与初步设计阶段相比，工程建设实际征占地面积减少 33.53hm²，具体变化情况如

下： 

①水库淹没范围减少了 15.64hm2，根据自然资源部批复占地面积复核。 

②管理机构增加临时占地 1.0hm2；主要是采用土地流转方式扩大了绿化面积，新

增了两栋附属建筑。 

③复建道路区增加永久占地 0.38 hm2，根据自然资源部批复占地面积复核。 

④移民安置区减少 20.57hm2，主要为安置点面积、专项设施改建设施有所变化，

不再包含规划外的建设内容。 

⑤新增了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占地 1.3 hm2，工程实际建设过程中，库区外新增两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 

征占地变化情况详见表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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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7   征占地面积变化情况   单位：hm2 

征占地内容 
方案阶段 初设阶段 工程建设阶段 较方案增减情况 较初设增减情况 

永久 临时 永久 临时 永久 临时 永久 临时 永久 临时 

水库淹没区 853.88   843.56   827.92   -25.96    -15.64    

大坝及建筑物区 49.48   51.17   51.17   +1.69        

管理机构区 1   1   1.00 1.00   +1.00    +1.00  

复建道路区 11.35   13.31   13.69   +2.34    +0.38    

移民安置区 62.72   94.21   73.64   +10.92    -20.57    

抬田防护区   104.04   104.04   104.04         

库外施工生产生活区           1.30   +1.30    +1.30  

合计 978.43 104.04 1003.25 104.04 967.42 106.34 -11.01  +2.30  -35.83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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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仅计列工程建设扰动面积和

直接影响区面积，水库淹没区而未扰动区域不计入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与初步设计阶段相比，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143.46hm²，具体变化情

况如下： 

①坝区防治责任范围减少了 16.52hm2。主要是初设阶段对大坝及建筑物区部分占

地重复计算，本报告核除重复内容 17.52hm2；管理机构新增临时占地 1.0hm2。 

②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减少 101.18 hm2。主要是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生产生活

区仅保留 4 处，其余全部计入其他相应分区内；施工道路增加 2km，主要是连接料场

和抬田区域；取料场区域扩大 2.1hm2；施工期剥离表土全部就近堆放在开采区域，及

时运至抬田区域堆放，未单独布设临时堆土点。 

③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减少 25.76hm2。主要为安置点面积减少、专项改建

设施面积减少，核除 21.57hm2。改建道路区新增了施工生产生活区和施工便道部分，

增加 2.89 hm2。改建道路两侧未见影响区，核除直接影响区 1.9hm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详见表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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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 

防治分区 方案阶段 初设阶段 工程建设期 较方案增减情况 较初设增减情况 

与初步设计阶段相比变化情况说明 

 

一级分

区 
二级分区 

项目建

设区 

直接影

响区 

项目建

设区 

直接影

响区 

项目建

设区 

直接影

响区 

项目建

设区 

直接影

响区 

项目建

设区 

直接影

响区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 23.83  53.97  36.45  12.62  -17.52  
核除重复计列的施工临时占地，均

位于管理范围内 

 

大坝管理范围 25.65  14.72  14.72  -10.93  0    

管理机构 1  1  2  1  1  管理机构绿化范围扩大  

小计 50.48  69.69  53.17  2.69  -16.52    

施工临

时设施

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

区 
8.17  8.17  1.56  -6.61  -6.61  核除重复计列的区域  

施工道路区 7.86  7.86  9.12  1.26  1.26  施工便道长度增加 2km  

取料场区 274.93  346.17  348.27  73.34  2.1  取料场面积扩大  

临时堆土区 85.16  97.93    -85.16  -97.93  
施工期临时堆土全部运至抬田工

程，不再重复计列 

 

小计 376.12  460.13  358.95  -17.17  -101.18    

移民安

置及专

项设施

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62.72  94.21  72.64  9.92  -21.57  
按照实际计列，核除不属于安置房

区域 

 

复建道路区 26.66 1.9 26.21 1.9 29.1  2.44 -1.9 2.89 -1.9 
核除了直接影响区，新增了施工生

产生活区和施工便道 

 

专项设施改建

区 
6.18  6.18  1  -5.18  -5.18  

按照实际计列，新建连接路

1237m，生产桥 2 座 

 

小计 95.56 1.9 126.6 1.9 102.74  7.18 -1.9 -23.86 -1.9   

垫地及

造地区 

防护工程区 5.33  5.33  5.33  0  0    

造地工程区 98.71  98.71  98.71  0  0  

未变化 

 

小计 104.04  104.04  104.04  0  0   

合计 626.2 1.9 760.46 1.9 618.9  -7.3 -1.9 -141.5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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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建设期扰动地表面积动态监测 

工程施工期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坝区、施工临时设施区、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

区和抬田工程区。工程 2015 年 11 月开工，2019 年 3 月主体竣工，建设期扰动地表面

积变化情况如下。 

（1）坝区 

坝区主要包括大坝主体建筑物、溢洪道、管理机构和坝前管理范围。2015 年主要

为监管中心开工，扰动面积 1.0hm2。2016 年主要进行基础帷幕灌浆工程，建设管理中

心，扰动地表面积 21.59hm2；2017 年全线开工建设，主要进行土坝填筑及混凝土坝基

础施工，累计扰动地表面积 49.67hm2；2018 年继续进行大坝填筑、混凝土坝浇筑及溢

洪道施工，累计扰动地表面积 49.67hm2；2019 年主体工程竣工，实验性蓄水，累计扰

动地表面积 49.67hm2；2020 年修建坝前道路及生产桥总长 3.5km，累计扰动地表面积

53.17hm2。 

（2）施工临时设施区 

该区主要包括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便道区、取料场区。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

表土就近堆放在管理范围或集中运至抬田工程区堆放，因此不再专门布置临时堆土

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基本布置在施工范围内，外部新建 5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 

2016 年主要布设一处库外施工生产生活区，扰动地表面积 0.58hm2。2017 年料场

开挖，布设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生活区，扰动地表面积 238.31hm2。2018 年，料场全

面开挖，扰动地表面积 358.95hm2。2019 年，库底清理，实验性蓄水，累计扰动地表

面积 358.95hm2。2020 年，库区内全部淹没，库外 2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完成整地恢

复。 

（3）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 

该区主要为 3 部分内容，12 处移民安置点、改建店韩路、新建生产路。 

2016 年，西江、窝里、横岭-养子峪安置点开工建设，店韩路北端开工，扰动地

表面积 46.94hm2。2017 年，安置点全线开工，店韩路开工，扰动地表面积 83.28hm2。

2018 年，东江特大桥开工，生产路开工，扰动地表面积 102.74hm2。移民安置点建成

投入使用。店韩路通车运行，生产路通车运行，扰动地表面积 102.74hm2。 

（4）垫地及造地区 

该区主要为抬田部分和防护部分，前期作为临时堆土点堆放料场剥离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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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抬田区堆放表土，扰动地表面积 22.10hm2。2019 年抬田开工并于当年建

设完成，扰动地表面积 104.04hm2。 

表 3.1-5  工程建设期扰动地表面积   单位：hm2 

防治分区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坝区 1 21.59 49.67 49.67 49.67 53.17 

施工临时设

施防治区 
 0.58 238.31 358.95 358.95 358.95 

移民安置及

专项设施改

建区 

 46.94 83.28 102.74 102.74 102.74 

垫地及造地

区 
   22.1 104.04 104.04 

合计 1 69.11 371.26 533.46 615.4 618.9 

 

 图 3.1-1  建设期扰动地表面积动态变化情况   单位：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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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取、弃土（石）监测 

3.2.1 方案阶段土石方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总挖方 854.88 万 m3（土方 801.95 万 m3，石方

52.93 万 m3），填方 834.12（土方 829.13 万 m3，石方 4.99 万 m3），弃方 20.76 万 m3

（土方 2.14 万 m3，石方 18.62 万 m3）。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项目弃方 20.76 万 m3，全部用于抬田造地工程，石方至于抬

田底层，弃土表面摊平。 

方案设计表土剥离量 116.37 万 m3，全部用于抬田造地工程。 

方案设计 5 处取料场，全部位于水库淹没区内，取料场占地 247.93hm2，取土

711.91 万 m3。 

表 3.2-1   水土保持方案阶段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防治分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弃方 

土方 石方 土方 石方 土方 石方 土方 石方 土方 石方 

坝区 33.34 52.93 493.39 4.99 492.1 
 

32.05 29.33 
 

18.61 

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763.16 
     

763.16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 3.15 
 

113.1 
 

112.1 
   

2.15 
 

垫地及造地区 2.3 
 

193.31 29.33 191.01 29.33 
    

小计 801.95 52.93 799.8 34.32 795.21 29.33 795.21 29.33 2.15 18.61 

合计 854.88 834.12 824.54 824.54 2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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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水土保持方案阶段土石方流向   单位：万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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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初步设计阶段土石方情况 

根据初步设计，本项目总挖方 941.18 万 m3（土方 902.96 万 m3，石方 38.22 万

m3），填方 928.475 万 m3（土方 894.15 万 m3，石方 34.32 万 m3），弃方 12.71 万 m3

（土方 8.81 万 m3，石方 3.90 万 m3）。 

初设阶段 5 处取料场，全部位于水库淹没区内，取料场占地 346.17hm2，取土

815.82 万 m3。 

施工期表土剥离 118.72 万 m3，全部就近利用。 

弃方 12.71 万 m3 全部用于抬田造地工程，石方至于抬田底层，弃土表面摊平。 

表 3.2-2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阶段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防治分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弃方 

土方 石方 土方 石方 土方 石方 土方 石方 土方 石方 

坝区 57.95 38.22 421.93 4.99 372.79      29.33  8.81 3.9  

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815.82           815.82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 16.15   137.1   120.95        
  

垫地及造地区 13.04   335.12  29.33 322.08  29.33      
  

小计 902.96  38.22  894.15  34.32  815.82  29.33  815.82  29.33  8.81  3.90  

合计 941.18  928.47  845.15  845.15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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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阶段土石方流向   单位：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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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工程建设期土石方情况 

根据查阅工程资料，本项目建设期总挖方 942.18 万 m3（土方 906.56 万 m3，石方

35.62 万 m3），填方 942.18 万 m3（土方 906.56 万 m3，石方 35.62 万 m3），无弃方、

借方。 

工程建设过程中，取土场面积 348.27 hm2，取土总量为 815.82 万 m3。 

施工期表土剥离 115.3 万 m3，全部就近利用。 

项目不产生永久弃方，主体工程余方全部调配至抬田工程回填。 

表 3.2-3   工程实施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防治分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土方 石方 土方 石方 土方 石方 土方 石方 

坝区 56.17 35.62 423.93 3.34 367.76      32.28  

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815.82           815.82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

改建区 
20.47   93.43   72.96        

垫地及造地区 14.1   389.20  32.28 375.10  32.28      

小计 906.56  35.62  906.56  35.62  815.82 32.28  815.82  32.28  

合计 942.18  942.18  848.10  8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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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实施阶段土石方流向   单位：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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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土石方变化情况 

（1）土石方总量变化 

水土保持方案计列工程总挖方 854.88 万 m3，总填方 834.12 万 m3；初步设计阶段

工程总挖方 941.18 万 m3，总填方 928.47 万 m3；工程建设期实际总挖方 942.18 万

m3，总填方 942.18 万 m3。 

①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土石方总量增加 198.36 万 m3，增加幅度 12%。  

②与初步设计阶段项目，土石方总量增加 14.71 万 m3，增加幅度 0.8%。总体变化

幅度不大，主要是移民安置工程规模缩小，土方数量减少；抬田造地工程收纳全部余

方，土方数量增加。 

表 3.2-4    土石方情况监测表   单位：万 m3 

防治分区 
方案阶段 初步设计阶段 工程建设期 总量较方案 

增减情况 

总量较初设 

增减情况 开挖 回填 总量 开挖 回填 总量 开挖 回填 总量 

坝区 86.27 498.38 584.65 96.17 426.92 523.09 91.79 427.27 519.05 -65.60 -4.04 

施工临时设施防

治区 
763.16 0 763.16 815.82 0.00 815.82 815.82 0.00 815.82 +52.66 +0.00 

移民安置及专项

设施改建区 
3.15 113.1 116.25 16.15 137.10 153.25 20.47 93.43 113.90 -2.35 -39.35 

垫地及造地区 2.3 222.64 224.94 13.04 364.45 377.49 14.10 421.48 435.58 +210.64 +58.09 

合计 854.88 834.12 1689 941.18 928.47 1869.65 942.18 942.18 1884.36 +195.36 +14.71 

（2）表土剥离情况 

方案阶段，设计表土剥离量 113.22 万 m3，剥离的表土全部用于抬田造地工程。初

步设计阶段，表土剥离 108.72 万 m3，全部各分区就近利用。工程建设期实际表土剥离

95.30 万 m3，全部各分区就近利用。 

①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表土剥离量减少 21.07 万 m3，减少幅度 18.1%。 

②与初步设计相比，表土剥离量减少 13.42 万 m3，减少幅度 12.3%。 

表 3.2-5    表土剥离与回填情况监测表   单位：万 m3 

防治分区 
方案阶段 初步设计阶段 工程建设期 较方案增减情况 较初设增减情况 

开挖 回填 开挖 回填 开挖 回填 开挖 回填 开挖 回填 

坝区 32.05  47.63 38.82 22.52 22.52 -9.53 22.52 -25.11 -16.3 

施工临时设施

防治区 
81.17  51.25  46.68  -34.49 0 -4.57 0 

移民安置及专

项设施改建区 
3.15 1 11.74 1.74 18 18 14.85 17 +6.26 +16.26 

垫地及造地区 0 115.37 8.1 68.16 8.1 54.78 8.1 -60.59 0 -13.38 

合计 116.37 116.37 108.72 108.72 95.3 95.3 -21.07 -21.07 -13.42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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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弃土变化情况 

方案设计 5 处取料场，全部位于水库淹没区内，取料场占地 247.93hm2，取土

711.91 万 m3。初设阶段布设 5 处取料场，取料场占地提高为 346.17hm2，取土 815.82

万 m3。工程建设期细化为 10 处取料场，取土场面积提高为 348.27 hm2，取土总量为

815.82 万 m3。 

①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取土场面积增加 21.07hm2，取土量增加 52.66 万 m3。 

②与初步设计相比，取土场面积增加 2.10hm2，取土量未变化。 

表 3.2-6    取土场情况监测表   单位：万 m3 

 
方案阶段 初步设计阶段 实施阶段 较方案增减情况 较初设增减情况 

面积 取土量 面积 取土量 面积 取土量 面积 取土量 面积 取土量 

取土场 274.93 763.16 346.17 815.82 348.27 815.82 +73.34 +52.66 +2.1  

根据水土保持方案，项目弃方 20.76 万 m3（土方 2.14 万 m3，石方 18.62 万

m3），全部用于抬田造地工程，石方至于抬田底层，弃土表面摊平。 

初步设计阶段弃方 12.71 万 m3（土方 8.81 万 m3，石方 3.90 万 m3），全部用于抬

田造地工程，石方至于抬田底层，弃土表面摊平。 

工程建设过程中，坝区剩余石方 32.28 万 m3，部分用于抬田砌石挡墙，剩余部分

全部置于抬田底层，本报告不再按照弃方计列。 

表 3.2-7    弃土情况监测表   单位：万 m3 

防治分区 

方案阶段 初设阶段 实施阶段 

弃方 弃方 余方 

土方 石方 土方 石方 石方 

坝区  18.61 8.81 3.9 32.28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 2.15     

小计 2.15 18.61 8.81 3.9 32.28 

合计 20.76 12.71 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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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建设期土石方动态监测 

2015 年，工程主要为监管中心及施工生产生活区开工，挖方 0.5 万 m3。 

2016 年，大坝主体未开始填筑，土石方主要集中在坝址清基和管理机构建设、移

民安置点建设，总挖方 9.5 万 m3，总填方 8.88 万 m3，挖填总量 18.38 万 m3。 

2017 年，坝体开始填筑，其他工程全线开工建设。累计挖方 353.33 万 m3，填方

334.71 万 m3，挖填总量 690.04 万 m3。 

2018 年，累计挖方 833.45 万 m3，填方 804.25 万 m3，挖填总量 1637.7 万 m3。 

2019 年，全部建设完成，累计挖方 954.22 万 m3，填方 868.81 万 m3，挖填总量

1823.03 万 m3。 

表 3.2-2  工程建设期土石方开挖   单位：万 m3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挖方 0.5 9.5 353.33 833.45 942.18  942.18  

填方  8.8 334.71 804.25 942.18  942.18  

土石方总量 0.5 18.3 688.04 1637.7 1884.36  1884.36  

 

 

   

图 3.2-1  建设期扰土石方开挖数量   单位：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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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1）监测方法 

工程措施监测以调查监测为主，通过现场巡查、实地测量，施工资料查询等方法

获取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2）工程措施设计情况 

坝区新增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土地整治；主体已有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为坝坡纵横向排水沟、管理机构雨水排水管。 

临时设施区新增水土保持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新增工程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和土地整治；主体已有

工程措施为移民安置区排水沟、排水管，道路工程路基排水、综合护坡和土地整治。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新增工程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 

（2）工程措施设计量 

综上，工程初步设计阶段，表土剥离 108.72 万 m3，土地整治 34.99hm2，各类雨

水排水管（沟）35145m。其中，新增措施表土剥离 96.68 万 m3，土地整治 34.99hm2。 

表 4.1-1  工程措施设计一览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备注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区 

纵横向排水沟 m 7540 主体已有 

表土剥离 万 m3 37.54 主体已有 

土地整治 hm2 12.9 主体已有 

大坝管理范围区 土地整治 hm2 14.72 水保新增 

管理机构区 

土地整治 hm2 0.69 水保新增 

表土剥离 万 m3 0.09 水保新增 

雨水排水管 m 400 主体已有 

施工临时设施区 取料场区 表土剥离 万 m3 51.25 主体已有 

移民安置及专项

设施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雨水排水沟 m 15339 主体已有 

雨水排水管 m 3386 主体已有 

土地整治 hm2 5.02 水保新增 

复建道路区 

纵横向排水沟 m 8480 主体已有 

土地整治 hm2 1.66 水保新增 

表土剥离 万 m3 11.74 主体已有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 表土剥离 万 m3 8.10 水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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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本项目未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进行专门招标，仅在合同中注明施工单位应尽的水

土保持责任。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随主体工程同步实施。 

经统计，整个项目剥离表土 95.3 万 m3，各类排水沟（管）28452m，土地整治

59.59hm2。实施情况详见下表。 

表 4.1-2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一览表 

分区 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施工单位 备注 

坝区防

治区 

大坝及建

筑物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18.2 2017.6-2019.3 

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江西省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

司、山东水总有限公司等 

主体已有 

土地整治 hm2 11.99 2018.3-2019.7 主体已有 

纵向排水沟 m 4386 2017.6-2019.7 主体已有 

横向排水沟 m 2115 2017.6-2019.7 主体已有 

管理机构

区 

工程

措施 

土地整治 hm2 1 2019.10-2020.5 

枣庄市水利开发总公司 

水保新增 

表土剥离 万 m3 0.22 2016.3-2016.6 水保新增 

雨水排水 m 734 2020.2-2020.3 主体已有 

大坝管理

范围 

工程

措施 

土地整治 hm2 11.19 2018.3-2019.7 
枣庄市水利开发总公司、临沂锦

华建设有限公司、滕州市水利建

筑安装公司 

水保新增 

表土剥离 万 m3 4.1 2017.6-2019.3 水保新增 

雨水排水沟 m 3271 2017.3-2019.3 水保新增 

移民安

置及专

项设施

改建区 

改建道路 
工程

措施 

纵向排水沟 m 4330 2019.5-6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主体已有 

表土剥离 万 m3 15 2017.4-6 水保新增 

土地整治 hm2 6.89 2019.3-6 水保新增 

移民安置

点 

工程

措施 

排水管

（沟） 
m 17946 2018.9-2019.4 四川中晖建工集团、山东永福建

筑工程公司 、山亭区建筑工程公

司等 

主体已有 

土地整治 hm2 27.22 2019.4-6 水保新增 

表土剥离 万 m3 3 2017.3-6 水保新增 

垫地及造地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8.1 2019.3-6 

山东恒林泰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牧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 
水保新增 

施工临

时设施

区 

取料场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46.68 2017.3-2018.12  主体已有 

施工生产

生活区 
土地整治 hm2 1.3 2020.3~6  水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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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对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初步设计，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量有所变化，变化原因

如下： 

①坝区：坝区程措施与原方案措施相比基本一致，部分措施工程量发生变化，主

要是由于实际施工进行了调整。坝区工程措施与原方案措施相比水土保持功能未降

低。 

②施工临时设施区：该区域主要是减少了表土剥离量，表土剥离根据施工阶段详

细地勘按需确定剥离情况，减少到部分影响较小。库外施工生产生活区新增了土地整

治复耕。 

③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该区主要是表土剥离和土地整治工程量有所增

加，改路工程雨水排水有所减少。该区工程措施与原方案措施相比水土保持功能未降

低。 

④垫地及造地工程区：该区域工程措施未发生变化。 

表 4.1-3  工程措施监测情况 

分区 措施 单位 
初设阶段 

工程量 

实施 

工程量 
增减情况 

坝区防治区 

大坝及建筑物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37.54 18.2 -19.34 

土地整治 hm2 12.9 11.99 -0.91 

纵横向排水沟 m 7540 6501 -1039 

管理机构区 
工程

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69 1 +0.31 

表土剥离 万 m3 0.09 0.22 +0.13 

雨水排水 m 400 734 +334 

大坝管理范围 
工程

措施 

土地整治 hm2 14.72 11.19 -3.53 

表土剥离 万 m3  4.1 +4.1 

雨水排水沟 m  3271 +3271 

移民安置及

专项设施改

建区 

改建道路 
工程

措施 

纵向排水沟 m 8480 4330 -4150 

表土剥离 万 m3 11.74 15 +3.26 

土地整治 hm2 1.66 6.89 +5.23 

移民安置点 
工程

措施 

排水管（沟） m 18725 17946 -779 

土地整治 hm2 5.02 27.22 +22.2 

表土剥离 万 m3  3 +3 

垫地及造地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8.1 8.1 0 

施工临时设

施区 

取料场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51.25 46.68 -4.57 

施工生产生活区 土地整治 hm2  1.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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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1）监测方法 

临时措施监测以调查监测为主，通过现场巡查、实地测量，施工资料查询等方法

获取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2）植物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及初步设计报告，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详见下表。 

坝区：大坝下游草皮护坡面积 102000m2；水电站周边三叶草绿化 11326m2；坝上

及肩保护范围铺设白三叶草皮 10000m2；上坝公路两侧绿化，侧柏 1964 株，结缕草

5880m2。管理范围绿化 14.72hm2，水杉、垂柳、侧柏、紫叶李各 4275 株，撒播狗牙根

和紫羊茅草籽 14.72hm2。管理机构绿化 0.69hm2，栽植雪松、银杏、红枫的等各类乔木

共计 407 株，栽植紫荆、连翘等灌木 25221 株，撒播高羊茅+狗牙根+黑麦草 3818m2。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移民点绿化 50176m2；复建道路两侧栽植乔灌木

3324 株，混播狗牙根和紫羊茅草籽 17456m2。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抬田边坡撒播草籽绿化 3248m2。 

表 4.2-1  植物措施设计一览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区 

草皮护坡 m2 102000 

水电站周边白三叶草皮 m2 10000 

上坝公路两侧结缕草 m2 5880 

上坝公路两侧侧柏 株 1964 

大坝管理范围区 
撒播草籽 hm2 14.72 

乔木 株 17100 

管理机构区 

撒播草籽 m2 3818 

乔木 株 407 

灌木 株 25221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

施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绿化面积 m2 50176 

复建道路区 
乔灌木 株 3324 

植草护坡 m2 17456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 撒播草籽 m2 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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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措施实施情况 

主体工程对管理范围绿化进行了单独招投标，由枣庄榴花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实施

管理范围绿化工程。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在工程后期实施。 

经统计，整个项目绿化面积 61.52hm2，各区植物措施实施情况详见下表。 

表 4.2-2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一览表 

分区 措施 单位 
工程

量 
实施时间 植物种类 

坝区防治区 

大坝及建筑

物区 
植草护坡 hm2 11.99 

2018.3-

2019.7 
匍匐翦股颖草坪 

管理机构区 景观绿化 

面积 hm2 1.0 2020.2-

2020.3 

大叶黄杨、金边黄杨、红叶石

楠、国槐、广玉兰、桂花、樱

花、紫叶李等 

乔木 株 551 

灌木 株 25000  

大坝管理范

围 

道路绿化 
面积 hm2 0.34 

2019.3-

2019.5 

银杏、五角枫、广玉兰、大叶

黄杨球、红叶石楠球、女贞

球、百日红、木槿、雪松、高

杆女贞、高杆红叶石楠、桂花

等 

乔木 株 2655 

坝前绿化 
面积 hm2 10.85 

乔木 株 26445 

移民安置及 

专项设施改

建区 

改建道路 植草护坡 

面积 hm2 6.89 

2019.3-6 

紫叶李、小叶黄杨球、蜀

桧球、法桐、红叶石楠

树、木槿、紫薇 

喷草 hm2 5.2 

乔灌

木 
株 4122 

移民安置点 景观绿化 hm2 27.22 2019.4-6 

木槿、悬铃木、大叶黄杨、油

松、白蜡、国槐、紫叶李、淡

竹、紫薇等 

（4）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工程建设结束后，对项目区扰动区域可实施植被恢复的区域均实施了植物措施，

实地监测显示实施的植物措施成活率和保存率较好，效果明显。 

①坝区：大坝主体工程采用了植草护坡，绿化效果明显；水电站周边考虑设备安

全和总体景观，全部混凝土硬化；大坝管理范围及管理中心，采用了园林式绿化，效

果良好，根据现场监测情况，部分区域需要补植，地面草坪需要养护。 

②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该区绿化措施由相关单位自行组织人员进行实

施。通过现场调查，部分安置点植物措施进度落后，养护不足；道路边坡绿化后期需

加强养护。 

③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该区全面复耕，现状部分区域尚未完成沉降及排水，以

自然恢复为主；防护边坡全部为浆砌石护坡，不采用植物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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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施工临时设施区：该区绝大部分被淹没在水面以下，库外 2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

约 1.3hm2，已全部完成复耕。 

综上，从当地自然气候条件、工程建设实际，工程实施的植物措施基本满足水土

保持方案确定的植被恢复的要求。实际完成和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情况详下 

表 4.2-3  植物措施监测情况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施工程量 增减情况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坝区 

大坝及建筑

物区 

草皮护坡 hm2 10.2 11.99 +1.79 

水电站周边

白三叶草皮 
hm2 1 0 -1 

上坝公路两

侧结缕草 
hm2 0.59 0.34 -0.25 

上坝公路两

侧乔灌木 
株 1964 2655 +691 

大坝管理范

围区 

撒播草籽 hm2 14.72 14.59 -0.13 

乔木 株 17100 26445 +9345 

管理机构区 

撒播草籽 hm2 0.38 0.49 +0.11 

乔木 株 407 551 +144 

灌木 株 25221 25000 -221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

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绿化面积 hm2 5.02 27.22 +22.2 

复建道路区 
乔灌木 株 3324 4122 +798 

植草护坡 hm2 1.75 5.2 +3.45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 撒播草籽 hm2 0.32 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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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1）监测方法 

临时措施监测以调查监测为主，通过现场巡查、实地测量，施工资料查询等方法

获取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2）临时措施设计情况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及初步设计报告，庄里水库工程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详见下

表。 

坝区：主要有表土装土编织袋临时拦挡措施；施工期，施工围堰装土编织袋护

坡。 

施工临时设施区：施工生产生活区四周临时排水沟 960m，排水沟梯形断面土质

排水沟，设计底宽 0.5m，深 0.5m，边坡 1:1.5；施工便道一侧临时排水沟 10500m，排

水沟梯形断面土质排水沟，设计底宽 0.5m，深 0.5m，边坡 1:1.5；取料场四周草袋土

拦挡 4485m3，临时堆土区四周 3705 m3。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施工期临时堆土拦挡 4297m3，施工场地彩钢板围栏

4842m2，防尘网 35810m2，施工场地四周临时排水沟 2062m；复建道路临时堆土拦挡

2632m3；专项设施改建区域主要为临时堆土彩钢板围栏 955m2，防尘网 7750m2。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施工期草袋土拦挡 5212m3。 

表 4.3-1  临时措施设计一览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区 装土编织袋拦挡 m3 3425 

大坝管理范围区 装土编织袋护坡 m3 686 

施工临时设施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排水沟 m 960 

施工便道 临时排水沟 m 10500 

取料场 草袋土拦挡 m3 4485 

临时堆土区 草袋土拦挡 m3 3705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

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临时堆土拦挡 m3 4297 

彩钢板围栏 m2 4842 

防尘网覆盖 m2 35810 

临时排水沟 m 2062 

复建道路区 
彩钢板围栏 m2 955 

防尘网覆盖 m2 7750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 草袋土拦挡 m3 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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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措施实施情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未单独招标，分别由土建工程中标单位实施。实施的临

时措施主要包括临时拦挡、防尘网苫盖措施。临时措施的实施与各防治分区工程实施

进度保持一致，主要用于防治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 

累计实施临时拦挡 11000m3，覆盖防尘网 33.70 万 m2，布设临时排水沟 5800m，

彩钢板围栏 5600m。 

表 4.3-2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实施工程量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区 
装土编织袋拦挡 m3 2000 

防尘网 m2 100000 

管理机构区 防尘网 m2 3000 

大坝管理范围区 

临时排水 m 1500 

彩钢板围栏 m 1200 

防尘网 m2 4000 

装土编织袋护坡 m3 500 

施工临时设施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排水沟 m 800 

彩钢板围栏 m 200 

施工便道 临时排水沟 m 2500 

取料场 
草袋土拦挡 m3 4000 

防尘网 m2 500000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

施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临时堆土拦挡 m3 2500 

彩钢板围栏 m2 3000 

防尘网覆盖 m2 130000 

临时排水沟 m 1000 

复建道路区 
彩钢板围栏 m2 1200 

防尘网覆盖 m2 20000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 
草袋土拦挡 m3 2000 

防尘网 m2 80000 

（4）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对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临时措施类型及工程量有所变化，主要因为： 

①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大面积增加了防尘网覆盖数量，减少了施工期裸露面积，

降低了工程取土、堆土扬尘情况； 

②根据实际布置，装土编织袋拦挡数量有减少，主要是降低了拦挡高度。且工程

随挖随运倒运频繁，缩小了拦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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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工程在部分地段布设彩钢板围栏，增加了临时排水沟，减轻工程师施工建设对

对周边的影响。 

表 4.3-3  临时措施监测情况 

防治分区 
措施名称 单位 设计工程量 实施工程量 增减情况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区 
装土编织袋拦挡 m3 3425 2000 -1425 

防尘网 m2  100000 +100000 

管理机构区 防尘网 m2  3000 +3000 

大坝管理范围区 

临时排水 m  1500 +1500 

彩钢板围栏 m  1200 +1200 

防尘网 m2  4000 +4000 

装土编织袋护坡 m3 686 500 -186 

施工临时设施

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排水沟 m 960 800 -160 

彩钢板围栏 m  200 +200 

施工便道 临时排水沟 m 10500 2500 -8000 

取料场 
草袋土拦挡 m3 4485 4000 -485 

防尘网 m2  500000 +500000 

临时堆土区 草袋土拦挡 m3 3705  -3705 

移民安置及专

项设施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临时堆土拦挡 m3 4297 2500 -1797 

彩钢板围栏 m2 4842 3000 -1842 

防尘网覆盖 m2 35810 130000 94190 

临时排水沟 m 2062 1000 -1062 

复建道路区 
彩钢板围栏 m2 955 1200 +245 

防尘网覆盖 m2 7750 20000 +12250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 
草袋土拦挡 m3 5212 2000 -3212 

防尘网 m2  80000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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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5.1.1 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 

经现场监测，本工程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为工程建设实际扰动范围，面积为

618.90hm2。 

表 5.1-1  工程建设期水土流失面积 

防治分区 

建设期扰动地表面积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 36.45 

大坝管理范围 14.72 

管理机构 2 

小计 53.17 

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6 

施工道路区 9.12 

取料场区 348.27 

小计 358.95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72.64 

复建道路区 29.1 

专项设施改建区 1.00 

小计 102.74 

垫地及造地工程区 

防护工程区 98.71 

造地工程区 5.33 

小计 104.04 

合计 618.9 

 

 



5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 

51 

5.1.2 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面积 

本工程 2019 年 3 月主体工程完工，2019 年 8 月开始蓄水。根据水土保持方案，

本项目设计水平年为工程完工后一年，及 2020 年。 

本工程 2020 年水土流失面积应扣除建筑物及地表硬化面积、水库淹没面积，剩

余面积为 160.26hm2。 

表 5.1-2  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面积   单位：hm2 

防治分区 施工期 

水土流失面积 
硬化面积 

淹没

面积 

设计水平年 

水土流失面积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绿化面积 复耕面积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 36.45 24.46 0 11.99 0 

大坝管理范围 14.72 3.53 0 11.19 0 

管理机构 2 1 0 1 0 

小计 53.17 28.99 0 24.18 0 

施工临时 

设施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6 0 0.26 0 1.3 

施工道路区 9.12 0 9.12 0 0 

取料场区 348.27 0 348.27 0 0 

小计 358.95 0 357.65 0 1.3 

移民安置及 

专项设施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72.64 45.42 0 27.22 0 

复建道路区 29.1 6.42 15.79 6.89   

专项设施改建区 1 1 0 0 0 

小计 102.74 52.84 15.79 34.11 0 

垫地及造地区 

防护工程区 98.71 5.33 0 0 0 

造地工程区 5.33 0 0 0 98.71 

小计 104.04 5.33 0 0 98.71 

合计 618.9 87.16 373.44 58.29 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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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土壤流失量 

5.2.1 各分区土壤侵蚀模数 

2017 年 1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枣庄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承担了本工程水土保持

监测工作，多次赴现场开展了水土保持实地监测工作，并结合项目区实际，布设桩钉

监测小区 1 个，结合现场侵蚀沟调查、遥感影像分析，实现对项目区水土流失动态监

测。 

表 5.2-1   各防治分区土壤侵蚀模数监测结果   单位：t/km2·a 

防治分区 分年度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 1013 2544 2653 423 95 

大坝管理范围 602 1332 1578 875 113 

管理机构 1551 451 611 864 84 

施工临时设施防

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589 624 0 0 104 

施工道路区 145 997 1025 956 0 

取料场区 145 2935 3125 2543 0 

移民安置及专项

设施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1548 1335 1625 754 221 

复建道路区 2332 1887 2251 1133 186 

专项设施改建区 145 145 1445 632 233 

垫地及造地区 
防护工程区 145 145 145 978 0 

造地工程区 145 145 1225 1125 188 

 

5.2.2 监测时段内土壤侵蚀量 

监测时段内土壤流失量主要为项目建设期和植被恢复期内土壤流失量，监测时段

为 4.5 年，监测期内土壤侵蚀总量为 40887t，其中，坝区土壤侵蚀量为 3145t，施工临

时设施区土壤侵蚀量为 28889t，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改建区土壤侵蚀量为 6097t，垫地

及造地区土壤侵蚀量为 2755t。 

2016 年度土壤侵蚀量 2972t，2017 年度土壤侵蚀量 13126t，2018 年土壤侵蚀量

15260t，2019 年土壤侵蚀量 9404t，2020 年土壤侵蚀量 12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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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监测时段内各防治分区土壤侵蚀量 

防治分区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总计 

一级分区 二级分区 

水土

流失

面积 

土壤

侵蚀

模数 

侵蚀

量 

水土

流失

面积 

土壤

侵蚀

模数 

侵蚀

量 

水土

流失

面积 

土壤

侵蚀

模数 

侵蚀

量 

水土

流失

面积 

土壤

侵蚀

模数 

侵蚀

量 

水土

流失

面积 

土壤

侵蚀

模数 

侵

蚀

量 

hm2 t/km2·a t hm2 t/km2·a t hm2 t/km2·a t hm2 t/km2·a t hm2 t/km2·a t t 

坝区 

大坝及建筑物 36.45 1013 369 36.45 2544 927 36.45 2653 967 36.45 423 154 11.99 95 6 2423 

大坝管理范围 14.72 602 89 14.72 1332 196 14.72 1578 232 14.72 875 129 11.19 113 6 652 

管理机构 2 1551 31 2 451 9 2 611 12 2 864 17 1 84 0 70 

施工临时设 

施防治区 

施工生产生活区 1.56 589 9 1.56 624 10 1.56 300 5 1.56 300 5 1.3 104 1 29 

施工道路区 9.12 145 13 9.12 997 91 9.12 1025 93 9.12 956 87 0 0 0 285 

取料场区 348.27 145 505 348.27 2935 10222 348.27 3125 10883 348.27 2000 6965 0 0 0 28576 

移民安置及 

专项设施改建区 

移民安置区 72.64 1548 1124 72.64 1335 970 72.64 1625 1180 72.64 754 548 27.22 221 30 3852 

复建道路区 29.1 2332 679 29.1 1887 549 29.1 2251 655 29.1 1133 330 6.89 186 8 2221 

专项设施改建区 1 145 1 1 145 1 1 1445 14 1 632 6  233 0 24 

垫地及造地区 

防护工程区 5.33 145 8 5.33 145 8 5.33 145 8 5.33 978 52 0 0 0 75 

造地工程区 98.71 145 143 98.71 145 143 98.71 1225 1209 98.71 1125 1110 98.71 150 74 2680 

总计 618.9  2972   13126   15260   9404 158.3  125 4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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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2-1    建设期土壤侵蚀数量   单位：t 

 

5.3 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工程建设期间，未发生水土流失灾害事件，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建设单位高度

重视水土保持工作，积极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努力完成批复的水土保持方

案中的相关内容，但工程建设过程中，难免产生水土流失，经水土保持监测发现，工

程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危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水土资源的损坏和影响 

工程建设征用土地，对原始地貌的扰动、对水土保持设施的破坏，对土壤结构的

破坏，造成项目区土壤抗蚀性降低，同时在施工过程中的取土、堆土等行为，加剧了

项目区水土流失，但随着工程建设过程中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项目建设带来的水土流失和环境影响。 

2、对河流水质的影响 

工程建设过程中，河床及河滩地取土、施工会破坏原地貌水土平衡，增加河流泥

沙含量，工程建设过程中，通过加强施工管理、及时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进入河流的泥沙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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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项目采用建设类项目一级防治标准（GB50433-2008），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扰动土地整治率 95%，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拦渣率 95%，林

草植被恢复率 99%，林草覆盖率 27%。 

6.1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是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土流失

总面积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复耕面积

水土流失总面积−水面面积
× 100% 

至 2020 年 8 月，项目区水土流失面积 618.90hm2，已完成复耕面积 101.01hm2，水

库淹没面积 373.44hm2，现存工程措施面积 1.07hm2，现存植物措施面积 57.80hm2，现

存硬化面积 85.12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143.99hm2，由此计算项目区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为 99.4%，达到了方案确定的 97%的指标。 

各防治分区治理情况详见表 6.1-1。 

表 6.1-1   各防治分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监测情况表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

总面积

（hm2） 

现存治理面积（hm2）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 

复耕面积 

（hm2） 

水库淹没面积 

（hm2） 现存工程

措施 

现存植物

措施 
现存硬化 小计 

坝区 53.17 0.61 24 28.38 52.99 99.7 0 0 

施工临时

设施防治

区 

358.95 0 0 0 0 100 1.3 357.65 

移民安置

及专项设

施改建区 

102.74 0.46 33.8 51.51 85.77 98.6 0 15.79 

垫地及造

地区 
104.04 0 0 5.23 5.23 98.1 98.71   

合计 618.9 1.07 57.8 85.12 143.99 99.4 100.01 37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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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扰动土地整治率 

工程施工中实际扰动原地貌、损坏土地和植被面积 635.99hm2，建设过程中，施工

损坏和新形成并易造成水土流失的开挖面、填筑面，根据施工进度均采取了工程措施

和植物措施进行防护。 

扰动土地整治率 =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复耕面积+淹没面积

扰动地表面积
× 100% 

根据监测数据并分析，项目实际完成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617.44hm2，扰动土地整治

率为 99.8%，达到了方案确定的 95%的指标。 

表 6.2-1  各防治分区扰动土地整治率监测情况表 

防治分

区 

扰动地表面

积（hm2） 

现存治理面积（hm2） 
复耕面积 

（hm2） 

水库淹没面

积 

（hm2） 

水土流失

总治理度

（%） 
现存工

程措施 

现存植

物措施 
现存硬化 小计 

坝区 53.17 0.61 24 28.38 52.99 0 0 99.7 

施工临

时设施

防治区 

358.95 0 0 0 0 1.3 357.65 100 

移民安

置及专

项设施

改建区 

102.74 0.46 33.8 51.51 85.77 0 15.79 98.9 

垫地及

造地区 
104.04 0 0 5.23 5.23 98.71 0 

99.9 

合计 618.9 1.07 57.8 85.12 143.99 100.01 373.44 99.8 

 

6.3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

之比。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本项目所在地区属于北方土石山区，容许土壤

流失量为 200t/(km2•a)。其计算公式如下： 

土壤流失控制比 =
容许土壤流失量

治理后每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
× 100% 

根据土壤流失量监测结果，至 2020 年，项目区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3，达到了方案

确定的 1.0 的指标。详见表 6.3-1。 

 

 



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 

57 

表 6.3-1  项目土壤流失控制比监测结果 

项目 
水土流失面积

（hm2） 

平均侵蚀模数

（t/km2•a）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土壤流失控制

比 

2016 年 618.9 480 200 0.4 

2017 年 618.9 2121 200 0.1 

2018 年 618.9 2466 200 0.1 

2019 年 618.9 1519 200 0.1 

2020 年 160.26 153 200 1.3 

6.4 拦渣率 

渣土防护率指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拦挡的永久弃渣、临时堆土数

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如下： 

渣土防护率 =
（弃渣量+临时堆土数量）−流失量

弃渣量 +时堆土数量
× 100% 

根据监测，场地内开挖余方全部综合利用。根据建设期间的监测统计，本项目临时

堆土拦渣率达到 98.7%，达到了方案确定的 95%的指标。 

表 6.4-1    项目建设期内渣土防护率监测结果 

项目 开挖量（万 m3） 流失量（万 m3） 防护率 

临时堆土总量 95.3 1.5 98.4% 

弃石量 32.28 0.1 99.7% 

总计 127.58 1.6 98.7%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建设区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建设区内在现有条件下，林草措施面积占可恢复为林草

面积的比例，其计算公式如下： 

林草植被恢复率 =
项目区林草植被面积

项目建设区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 100% 

据监测统计分析，目前可恢复林草措施的面积为 58.29hm2，已实施林草措施面积

57.80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2%，达到了方案确定的 99%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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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1  各防治分区林草植被恢复率监测情况表 

防治分区 可恢复林草面积（hm2） 林草植被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坝区 24.18 24 99.3 

施工临时设施防治区 0 0 0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施

改建区 
34.11 33.8 99.1 

垫地及造地区 0 0 0 

合计 58.29 57.8 99.2 

6.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区内林草措施面积占项目区总占地面积的比值，其计算公式如

下： 

林草覆盖率 =
林草措施面积

水土流失总面积−复耕面积−水面面积
× 100% 

据监测统计分析，目前项目区总面积（扣除水面及复耕）为 145.45hm2，已实施林

草措施面积 57.80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39.7%，达到了方案确定的 27%的指标。详见

表 6.6-1。 

表 6.6-1  各防治分区林草覆盖率监测情况表 

防治分区 
扰动地表面积

（hm2） 

复耕面

积 

（hm2） 

水库淹没面

积 

（hm2） 

林草植被面积

（hm2） 

林草植被覆盖率

（%） 

坝区 53.17 0 0 24 45.1 

施工临时设施防治

区 
358.95 1.3 357.65 0 0.0 

移民安置及专项设

施改建区 
102.74 0 15.79 33.8 32.9 

垫地及造地区 104.04 98.71 0 0 0.0 

合     计 618.9 100.01 373.44 57.8 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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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本工程建设实际征占地面积 1073.76hm2，其中永久占地 967.42hm2，临时占地

106.34hm2。工程建设期实际扰动地表面积为 618.90hm²。2015 年扰动地表面积

1.0hm2，2016 年扰动地表面积 69.11hm2，2017 年扰动地表面积 371.26hm2，2018 年扰

动地表面积 533.46hm2，2019 年扰动地表面积 615.40 hm2，2020 年扰动地表面积

618.90hm2。 

建设期总挖方 942.18 万 m3（土方 906.56 万 m3，石方 35.62 万 m3），填方 942.18

万 m3（土方 906.56 万 m3，石方 35.62 万 m3），无弃方、借方。2015 年挖填总量 0.5

万 m3，2016 年挖填总量 18.38 万 m3，2017 年挖填总量 690.04 万 m3，2018 年挖填总

量 1637.7 万 m3，2019 年挖填总量 1823.03 万 m3。 

监测期内土壤侵蚀总量为 40887t，2016 年度土壤侵蚀量 2972t，2017 年度土壤侵

蚀量 13126t，2018 年土壤侵蚀量 15260t，2019 年土壤侵蚀量 9404t，2020 年土壤侵蚀

量 125t。。 

通过对水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分析得出，至 2020 年 8 月，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六

项指标实现值为扰动土地整治率 99.4%、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3、拦渣率 98.7%、林草植被恢复率 99.2%、林草覆盖率 39.7%，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方

案设计的目标值，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庄里水库工程在大坝主体工程实施的植草护坡、纵横向排水沟、透水砖铺装、园

林绿化等工程均发挥了较好的水土流失防治功能，各项水土保持工程布局符合实际情

况，措施类型、工程量、防治标准满足要求。 

移民安置工程、店韩路改建工程现有雨水排水、透水砖铺装、植物护坡、园林绿

化工程基本满足水土保持要求，但需要加强养护与维护。 

工程措施中浆砌石外观平整、勾缝密实、水流通畅，无积水现象；混凝土面光滑

无裂缝，排水沟断面均匀，表面平整，质量指标达到设计要求，施工质量良好。 

植物措施得当，草、树种选择合理，管理措施到位，在当地气候环境下有效提高

了林、灌、草成活率、保存率，对防治水土流失、改善和美化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植物措施质量总体合格，符合生产建设项目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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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①大坝主体工程及管理中心加强植物措施养护，及时更换坏死苗木，坝前管理范

围草坪及时补植。 

②部分移民安置点及时进行场地清理，安置区以外项目抓紧施工。进一步完善绿

化工程。 

③善崮河崖生产路及时进行道路两侧边坡绿化。 

④改建店韩路进一步完善雨水排水系统，对水毁措施及时修复，完善路基两侧横

向排水沟，进一步完善路基两侧绿化，加强养护。 

7.4 综合结论 

山东省庄里水库工程在建设中需扰动地表、破坏植被，难免要造成人为水土流

失，若不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将使项目区生态恶化，破坏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

及影响主体工程的正常运行。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建设单位按水土保持法律法

规及技术标准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水土流失防治区内部分防治措施得到落实；随着已

实施的措施逐渐发挥水土保持功能逐步实施，整个工程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将有所改

善，水土流失影响最大限度的得到控制，工程建设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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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大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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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溢洪闸 

 
2016.12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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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 

 
2019.06 



8 影像资料 

69 

 

2020.09 

 

2020.09 

 



8 影像资料 

70 

8.3  建管中心 

 

2017.06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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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店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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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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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抬田工程 

 

2018.11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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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其他 

 

库区内取土场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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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点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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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便道 2018.11 

 

生产桥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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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水保措施 

 

 大坝植草护坡及管理范围绿化 

 

大坝纵横向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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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顶集水口 

 

管理范围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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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坝道路一侧排水沟及挡墙 

 
安置区透水砖（刘庄） 

 



8 影像资料 

84 

 

安置区排水及绿化（窝里） 

 
安置区排水沟（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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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韩路边坡绿化 

 
店韩路边坡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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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韩路东江特大桥桥头防护 

 
店韩路景观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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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水土保持方案审查意见及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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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初步设计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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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庄里水库工程建设用地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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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及整改 

（1）2016 年 10 月 31 日监督检查意见及整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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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 年 7 月 31 日监督检查意见及整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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